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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

98.6.30本校97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11次會議訂定
99.5.5本校98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10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延攬優秀人才，特依教育部訂頒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本辦法。

二、 本辦法所稱專案教學人員，係指在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以約聘方

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專案教學人員比照教師職務等級，分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及講師

級四級。

三、 提聘單位須於每年五月及十一月底前填具本校專案教學人員聘任專案計畫書

（如附表一）陳校長核准申請程序後，依下列聘任程序辦理審查，並須有教

學之事實：

（一）提請本校員額配置審議小組同意核給(使用)員額後，由提聘單位進

行專案教學人員公開徵聘作業。

（二）提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三）提本校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審議。

（四）提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五）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專案教學人員之聘期，配合學期制，以一學年一聘為原則，但擔任本校專案

教學人員連續三年並通過評量，且有相關經費支援者，得一次續聘二年。

專案教學人員之聘任資格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但不受已屆

應即退休年齡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規定之限制。

四、 專案教學人員聘期屆滿前二個月內應由原提聘單位辦理教學評量。通過教學

評量，且有教學業務需求及相關經費支援者，得由原提聘單位依序簽奉校長

核定申請程序後，提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續聘之，原提聘單位如未於聘期屆滿前提出續聘申請，即視為不續聘。本聘

約並於聘期屆滿自然終止。

專案教學人員如經原提聘單位決定不予續聘時，原提聘單位應至遲於聘期屆

滿前一個月通知當事人。

五、 專案教學人員得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並申請教育部

教師證書。其符合升等條件者，亦得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辦理升等審查，

但不受新進教師升等年限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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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專案教學人員之報酬標準，依本校專案教學人員及助教薪資明細表之規定支

給（如附表二）。但經費來源或計畫另有約定時得從其約定。

七、 專案教學人員每週須留校五天，並參與輔導及指導學生。

前項人員每週授課時數規定如下：

（一）僅教學者，應授課十四小時，如有特殊情形經簽奉教務長同意者，得

酌減之。

（二）兼任本校行政工作或輔導學生者，得核減授課時數二小時，主持研究

計畫者，得核減授課時數一小時，惟每人合計核減授課時數至多三小

時。

（三）專案教學人員超支鐘點費以超過第一款基本授課時數才得以支領。

八、 專案教學人員之請假，比照「教師請假規則」辦理。

前項人員請假代課比照本校教師請假代課處理原則辦理。

九、 專案教學人員不得專任校外職務及課務，如有兼職兼課情形應依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並須經本校同意。

十、 專案教學人員之離職儲金參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

定辦理，並由本校按月自其報酬中代扣。

專案教學人員應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所需費用，自付部分依規

定按月自其報酬中代扣，機關補助部分由其相關經費支應。

十一、 專案教學人員聘用期間，除另有規定外，依各有關規定享有本校員工各項

福利。

十二、 專案教學人員之聘期、報酬標準、授課時數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應納

入聘約。

十三、 專案教學人員於聘期內，如因教學不力，或違反聘約應履行義務，或有其

他不當行為，經有關單位查證屬實時，得終止聘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領

之酬金外，如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四、 專案教學人員轉任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時，應依新聘教師或研

究人員聘任程序重新辦理審查。其曾任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編制外教師

及研究人員年資，且成績優良者，得予採計提敘薪級；其資格經送教育部

審查通過頒授教師證書後之教學年資，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年資計算辦

理升等。但退撫年資另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 專案教學人員擬於任期屆滿前離職，應於離職生效日前一個月內以書面敘

明理由簽請校長核准。

專案教學人員離職時，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發給離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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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依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聘任人員，除經費來源不同外，得比照本要點辦

理。

十七、 本要點修正施行前已進用，於本要點修正施行時聘期未屆滿之專案教學人

員，仍依原規定辦理至聘期屆滿。

前項人員於聘期屆滿後獲續聘者，應依本要點修正施行後之規定辦理。

十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項，依教育部訂頒「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本校專案教學人員聘約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九、 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4

附表一 國立交通大學專案教學人員聘任專案計畫書
（本計畫書採文表合一，毋須再另具簽文）

申 請 單 位

擬 聘 職 稱

□講師級專案教學人員

□助理教授級專案教學人員

□副教授級專案教學人員

□教授級專案教學人員

擬 聘 原 因

計 畫 期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止，合計 年
(專案教學人員之聘期，配合學期制，以一學年一聘為原則)

計畫內容（包括教

學需要、授課情

形、預計達成目

標 … … ）

工 作 內 容

授 課 時 數

□14小時/週(講師級專案教學人員)

□13小時/週(助理教授級或副教授級專案教學人員)

□12小時/週(教授級專案教學人員)

□其他：

1. 小時/週

  2.酌減/增授課時數原因：

經 費 來 源

成 本 分 析

A.本薪：        /月

B.學術研究費：  /月

C.健保： /月(學校負擔)

D.勞保： /月(學校負擔)

E.離職儲金： /月(學校負擔)

F.年終獎金： /年

總成本＝((A+B+C+D+E)X12)+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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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另行補充說
明 事 項

系（所）或中心主
管 簽 章

院長或中心主
管 簽 章

經 費 支 援 單 位
會 簽

研 發 處
會 簽

教 務 處

會 簽

人 事 室

會 簽

會 計 室

會 簽

秘 書 室 校 長

備註：

1.本計畫書於奉核後，請影印1份送交人事室提本校員額配置審議小組審議。

2.本案須經本校員額配置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始得辦理遴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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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交通大學專案教學人員及助教薪資明細表

薪額
月支本

薪
學術研究費 每月合計

770 51,480 105,820

740 50,835 105,175

710 50,190 104,530 95,480

680 48,250 102,590 93,540

650 46,960 101,300 92,250 86,635

625 45,665 54,340 100,005 90,955 85,340 77,050

600 44,375 98,715 89,665 84,050 75,760

575 43,080 97,420 88,370 82,755 74,465

550 41,790 45,290 96,130 87,080 81,465 73,175

525 40,500 94,840 85,790 80,175 71,885

500 39,205 93,545 84,495 78,880 70,590

475 37,915 92,255 83,205 77,590 69,300

450 35,330 39,675 80,620 75,005 66,715 57,250

430 34,360 79,650 74,035 65,745 56,280

410 33,390 31,385 78,680 73,065 64,775 55,310

390 32,425 77,715 72,100 63,810 54,345

370 31,455 71,130 62,840 53,375

350 30,485 70,160 61,870 52,405

330 29,515 69,190 60,900 51,435

310 28,545 68,220 59,930 50,465

290 27,580 21,920 58,965 49,500

275 26,610 57,995 48,530

260 25,640 57,025 47,560

245 24,670 56,055 46,590

230 23,700 45,620

220 23,055 44,975

210 22,410 44,330

200 21,765 43,685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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